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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道尔、澳大利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佛得角、加拿大、

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芬兰、法

国、德国、匈牙利、冰岛、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拉脱

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纳哥、蒙古、

摩洛哥、荷兰、挪威、帕劳、巴拿马、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

尼亚、圣马力诺、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土耳其、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第 1887(2009)号决议，重申安理会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

约)所有方面的坚定承诺， 

 重申 1992 年 1 月 31 日安理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会议通过的主席声明

(S/23500)，包括全体会员国都要履行它们关于军备控制和裁军以及在所有方面防

止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义务， 

 着重指出《不扩散条约》仍然是核不扩散的基石，是寻求核裁军与和平利用

核能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重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回顾大会 1996 年 9 月 10 日第 50/245 号决议通过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条约》)于 1996 年 9 月 24 日开放供签署，签署国按照 1996 年 11 月 19 日的决

议、包括决议第 7 段的规定，成立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筹备委员会， 

 认识到一项已经生效、具有普遍性并可获得有效国际核查的禁试条约，是禁

止核武器试爆和任何其他核爆炸的最有效途径，停止一切核武器试爆和任何其他

核爆炸将限制核武器的开发和质量改进，终止新型先进核武器的开发， 

 认识到《条约》的早日生效是一项有效的核裁军和不扩散措施，有助于建立

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重发。 

http://undocs.org/ch/S/RES/1887(2009)
http://undocs.org/ch/S/23500
http://undocs.org/ch/A/RES/5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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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在普遍加入《条约》方面取得进展，注意到有 183 个国家签署了《条约》，

166 个国家交存了批准书，还注意到在《条约》附件 2 所列《条约》生效要得到

它们批准的 44 个国家中，已有 41 个国家签署和 36 个国家批准了《条约》，其中

包括几个核武器国家， 

 欢迎筹备委员会成员国和临时技术委员会作出努力，制订《条约》核查机制

的所有要素，确认国际监测系统日臻成熟以及在建立该系统方面取得进展，并确

认国际数据中心顺利运作，显示它有能力提供独立和可靠的手段，确保《条约》

在生效后得到遵守，强调开发、运用和展示进行现场视察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和后

勤能力的工作继续取得进展， 

 强调《条约》早日生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 敦促所有尚未签署或批准《条约》的国家，特别是附件 2 中的其余 8 个

国家毫不拖延地签署或批准《条约》； 

 2. 鼓励所有签署国、包括附件 2 所列国家促进《条约》的普遍性，推动《条

约》早日生效； 

 3. 回顾第 984 (1995)号决议注意到，五个核武器国家都发表声明，作出了

不对《不扩散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申明这些安全保

证加强了核不扩散制度； 

 4. 促请所有国家不进行任何核武器试爆或任何其他核爆炸，继续暂停核武

器试爆或任何其他核爆炸，赞扬那些在《条约》生效前在本国实行暂停(其中有

些暂停通过国家立法实行)的国家，强调这种暂停是负责任国际行为的典范，有

助于国际和平与稳定，应继续实行，同时强调指出，这种暂停不具有与《条约》

生效相同的永久性和法律约束力，注意到中国、法国、俄罗斯联邦、联合王国和

美利坚合众国 2016 年 9 月 15 日就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发表联合声明，除其他外 

指出，“核武器试爆或任何其他核爆炸会阻碍实现《全面禁试条约》的目标和宗旨”； 

 5. 着重指出需要保持势头以制定条约核查机制的所有要素，为此促请所有

国家提供必要的支持，让筹备委员会以最有效和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完成各项任

务，鼓励国际监测系统各设施的所有东道国在《条约》生效前，临时试行向国际

数据中心传输数据； 

 6. 欢迎《条约》议定书附件 1 开列的负责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监测系统设

施的国家自愿在筹备委员会作出的国家说明中提供信息，说明这些设施的竣工情

况，以及这些设施向国际数据中心传输数据的情况，鼓励国际监测系统各设施的

东道国按照《条约》和成立筹备委员会的有关条文及时完成国际监测系统设施的

建造，邀请临时技术秘书处在本决议通过 180 天内向所有签署国提交报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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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国摊派筹备委员会费用的情况，以及签署国为建立《条约》核查制度和维持

国际数据中心和国际监测系统和满足其业务需要而提供的额外支持； 

 7. 确认即使在条约没有生效情况下，国际社会仍可按照《条约》，在筹备

委员会指导下，临时试行开展核查制度的监测和分析工作，并确认这些工作是重

大建立信任措施，有助于区域稳定，可加强核不扩散和裁军制度； 

 8. 申明《条约》的生效将通过在所有方面有效防止核武器扩散和协助进行

核裁军，来帮助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确认临时技术秘书处已表明它可在科学和

民用方面给各国带来实际好处，例如进行海啸预警和地震监测，为此鼓励筹备委

员会考虑如何确保按照《条约》的规定，通过核查制度开展能力建设和分享相关

专门知识，让国际社会广泛分享这些好处； 

 9.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